
臺南市將軍漁港垂釣區、老牛的家及休閒農場之防疫措施 

110.07.13 

場域/對象 防疫措施 法源依據 裁罰依據 

將軍漁港垂
釣區 

應遵照下列原則辦理： 
一、落實實聯制、手部消毒清潔及體溫量測。 
二、維持社交距離，並全程佩戴口罩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1項第6 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3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三、單一出入口管制。 
四、限制進入人數100人。 
五、開放垂釣時段為每日上午6時至下午6時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1項第2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
款規定，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
元以下罰鍰。 

老牛的家 

室外提供參觀，並應遵照下列原則辦理： 
一、落實實聯制、手部消毒清潔及體溫量測。 
二、維持社交距離，並全程佩戴口罩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1項第6 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3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三、室內展館關閉，室外採單一出入口管制。 
四、限制進入人數72人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1項第2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
款規定，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
元以下罰鍰。 

仙湖、 
吉園、 
走馬瀨、 
大坑等 
休閒農場 

 
 

遵照下列原則及農委會訂定之「休閒農場防疫管理
措施」辦理： 
一、落實實聯制、手部消毒清潔及體溫量測。 
二、維持社交距離，並全程佩戴口罩。 
三、休閒農場餐廳禁內用，外帶於指定區域食用，

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隔板，桌與桌保持1.5公尺
距離，同桌座位採梅花座排列或隔板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1項第6 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3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四、單一出入口管制。 
五、以預約入園為原則，並以休閒農場面積管控入

場人數。 
六、住宿安排2人1室、1人1床或單人房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1項第2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
款規定，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
元以下罰鍰。 

民眾 
配合上述防疫措施 傳染病防治法第36

條。 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2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 


